河源市人民医院中医护理工具、耗材采购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河源市人民医院需进行采购中医护理工具、耗材，以符合医院的使用要求。
二、采购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河源市人民医院中医护理工具、耗材采购项目（采购咨询编号:CGZX-2026-02-ZWK）
[bookmark: _GoBack]2.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73309.00元。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一年，如服务期满，合同自动终止或合同期内采购金额达到合同总额，合同自动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采购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单位
	数量
	最高限价单价（元）
	金额（元）

	1
	刘伟承火龙罐
	大号/陶罐
	个
	3
	1250.00
	3750.00

	2
	刘伟承火龙罐
	中号/陶罐
	个
	12
	1250.00
	15000.00

	3
	刘伟承火龙罐
	小号/陶罐
	个
	11
	1250.00
	13750.00

	4
	刘伟承火龙罐
	小号（铃铛花款）/陶罐
	个
	2
	2000.00
	4000.00

	5
	温阳罐
	紫砂材质，高约17cm,底部直径约15cm，中号手提款
	个
	2
	190.00
	380.00

	6
	温阳罐
	紫砂材质，高约20cm,底部直径约20cm，大号手提款
	个
	3
	210.00
	630.00

	7
	棍针套盒
	陶瓷U型铲头1个、陶瓷平口铲头1个、棍针棒2根、专用艾条1盒
	套
	2
	806.00
	1612.00

	8
	督脉龙骨灸箱
	梨木，长约68cm，宽约15cm，高约10.5cm
	个
	3
	220.00
	660.00

	9
	督脉龙骨灸箱
	实木，长约40.5cm，宽约19.5cm，高约10.5cm
	个
	2
	150.00
	300.00

	10
	虎符铜砭
	大号，长180mm，实心黄铜
	个
	11
	230.00
	2530.00

	11
	砭石温灸仪
	圆底，砭石底座，红木手柄。插电款
	个
	10
	150.00
	1500.00

	12
	砭石温灸仪
	凹凸底，砭石底座，红木手柄。插电款
	个
	6
	165.00
	990.00

	13
	蕲艾艾柱
	三年陈艾，五道绒30:1，符合Q/421126HJTA 001-2023检测标准，高度1.8cm*直径2.8cm
	粒
	2000
	2.30
	4600.00

	14
	蕲艾艾柱
	三年陈艾，五道绒30:1，符合Q/421126HJTA 001-2023检测标准，30:1，高度2cm*直径2.5cm
	粒
	1900
	1.00
	1900.00

	15
	蕲艾艾柱
	三年陈艾，五道绒30:1，符合Q/421126HJTA 001-2023检测标准，高度2.5cm*直径4cm
	粒
	3900
	1.50
	5850.00

	16
	蕲艾艾柱
	三年陈艾，五道绒30:1，符合Q/421126HJTA 001-2023检测标准，高度3.0cm*直径5.5cm
	粒
	800
	4.00
	3200.00

	17
	蕲艾艾绒
	三年陈艾，四道绒25:1，符合Q/421126HJTA 001-2023检测标准
	斤
	110
	34.00
	3740.00

	18
	无烟碳艾柱
	规格：1.8cm*2.7cm，成分：艾叶
	柱
	2100
	0.27
	567.00

	19
	纯粮食酒
	68℃，5L/桶
	桶
	15
	65.00
	975.00

	20
	生姜艾草精油
	成分：棕榈酸乙基己酯、油橄榄、果油、艾叶油、姜根油、葡萄籽油、迷迭香叶油等，500ml/瓶
	瓶
	88
	75.00
	6600.00

	21
	新鲜湿生姜渣
	成分：老姜
	斤
	155
	5.00
	775.00

	合计（元）
	73309.00


三、质量要求
1.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均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全新、合格以上、无侵权货物，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包装标准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耐磨性和强度。有使用有效期的货物其剩余有效期不少于标注有效期的60%。
2.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应符合国家规定的规格和尺寸，以确保使用过程中的顺利对接。同时，结构稳固、紧密，能承受一定的外力作用，保证使用安全。
3.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应包括原厂配置的产品技术资料、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中标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供应商品（含商标、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
4.中标供应商保证供应货物有包装，货物的包装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如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采购人有权拒收，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5.采购人发现供货货物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水渍、串味、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中标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货物，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6.中标供应商保证供应货物质量应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不对环境造成污染，抗菌抗过敏，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反应风险，如因中标供应商供货质量造成中毒、人员伤亡的事件，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均由中标供应商负全责及赔付。 
7.如因市场流通问题或因商品停产确实需要变更品牌、规格的，中标供应商应先书面向采购人提出申请，经采购人审核同意后方可变更。
四、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
1）按月结算，每月的结算金额=成交单价×每月的实际供货数量
2）中标供应商每月月底前须将有效发票送至采购人总务科仓库，采购人每月核定货款后在30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拨付给中标供应商。中标供应商应在付款前向采购人提供足额有效的发票，中标供应商未提供足额有效发票的，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何逾期付款的法律责任。中标供应商未按约定向采购人提供结算资料的，采购人可以拒绝支付货款。中标供应商延迟提供结算资料的，付款时间相应顺延。如中标供应商提交的结算资料不符合约定，采购人有权将资料退回，由此导致货款延迟支付的采购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2.履约保证金：收取合同款的3%。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金额为合同款的3%的履约保证金，中标供应商向采购人以转账方式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形式提交。如中标供应商发生违约行为，相应罚款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开户行账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源分行44200101040004263，合同期满后在中标供应商无违约情况后2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3.配送要求
1）中标供应商必须配备1—2人负责本项目，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按采购人的订购计划在一周内将符合规定的货物运抵交货地点，同时提供清单。
2）中标供应商按合同向采购人供货时，必须按照规定将货物送达采购人指定库房，并由科室指定管理人员和总务科仓库管理员验收并签字确认后，方视为送达。凡直接送到非采购人指定库房的，科室指定管理人员和总务科仓库管理员采购人一律不予认可，拒付所有货款。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因供货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损坏属于中标供应商责任，中标供应商应自行承担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
4.验收
1）采购人对不符合质量、有效期、包装和数量未达到要求的货物，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中标供应商应对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货物无条件及时进行免费更换，不得影响采购人使用。
2）采购人验收按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行业标准对中标供应商供应货物进行验收。
3）中标供应商必须为采购人提供有关商品三证。
4）货物到达采购人现场后，采购人有权委托相关质检单位进行抽样检测，抽样检测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售后服务
1）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原厂原装正规品牌的合格产品，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规定以及招标文件承诺，如不符合要求，限期更换符合要求的新产品，否则采购人将无条件退货，终止合同，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清单所指的国标产品，如不符合采购人使用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供应商更换回适合采购人使用的产品。
3）中标供应商负责产品出厂到用户指定地点过程中的贮存和运输，并承担相关费用。
6.违约责任及赔偿
1）中标供应商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及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并且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5%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中标供应商重新交付货物所需的时间，视为逾期的时间，逾期后果按下述第2款规定处理。
2）中标供应商未按本合同约定时间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并安装调试完成的，每逾期一天，中标供应商应按合同总额的3‰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十五天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中标供应商应按合同总额的2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
3）中标供应商未按合同及采购人要求足额向采购人提供货物的，中标供应商应在次日内补足，中标供应商在次日内无法补足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中标供应商应按合同总额的20％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
4）除采购人事先书面同意外，中标供应商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项上的义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合同自解除通知发出之日起即解除），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20%的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以采购人实际损失为赔偿标准。
5）中标供应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己方或其他第三方人身、财产等损失，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采购人因此承担责任的，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偿和要求赔偿损失。
6）因中标供应商违约，导致采购人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中标供应商应承担采购人因此支付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交通费等。
7）中标供应商基于本合同的规定应向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及赔偿，采购人有权直接从未支付给中标供应商的款项中抵扣，若不足以抵扣的，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通知之日起10天内向采购人付清。
8）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五、争端的解决
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如双方不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六、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1日内向对方通报，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在取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允许延期履行或修订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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